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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制的变形背离了民族平等和联邦制原则 

  许新、陈联璧、潘德礼、姜毅 来源：《中国民族报》2009年9月11日第8版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提出，联邦制是实现建立各民族完全统一的中央集中制国家的过渡形式。然而，从上世纪30年代末

始，斯大林虽然名义上保留联邦制形式，实际上却认为实行中央集中的单一制的条件已经成熟。1936年苏联宪法取消了加盟共和国许多自主

权，从而逐步形成了联盟中央高度集权制。形式上的联邦制，实际上却是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统一集中制国家，使得苏联背离了民族平等和

邦制原则。  

  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使苏维埃联邦国家体制发生严重变形 

  中央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使加盟共和国丧失应有的自主权。上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在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

（布）党内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在这场争论中，斯大林逐步背离了列宁坚持的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变成了党的至高无上的领袖，

而形成了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党内高度集中化的另一表现是，各加盟共和国党和政府机构必须绝对服从于联共（布）

中央和苏联中央政府，这与联邦国家原则是极为矛盾的，从而使宪法规定的联盟中央与共和国分权制无法执行。1921年3月，列宁在俄共

（布）十大上曾提出在党内实行“工人民主制”，要杜绝干部委任制，从下到上的各级党组织领导机关实行普选制、报告制和监督制。但

憾的是，列宁未来得及解决党内高度集中化的组织问题，更未完成使党内民主集中制重点向民主化转变。后来，斯大林不仅把党内高度集中

制原则推向极端，而且又实行党和国家干部一体化原则，即“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员”，同时也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以便于把

党内高度集中制原则推行到国家体制上。这样一来，加盟共和国党政领导人就要作为地方党组织成员坚决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议，

服从联共（布）中央领导；又要以共和国政权代表的身份坚决执行联盟中央政府的决议，绝对服从联盟中央政府的领导。上世纪50年代中

期，赫鲁晓夫在改革过程中，曾一度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立法、司法、行政区划、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权限，但由于未触动党内中央高度集

制，因而并未恢复宪法规定的联盟中央与共和国分权制。上世纪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口头上宣布要扩大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但事

却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的联盟中央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仍无视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 

  中央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加盟共和国失去经济自主权。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决定对国民经济和文化建设加强集中领导

此决定在联共（布）中央、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省、市、区党组织领导机关设立相应的机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在

部门的领导机关决策，而政府机关必须执行。加之当时已形成联盟中央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实际上各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

权都集中在联盟中央，从而使1924年苏联宪法规定的共和国独立领导和管理经济、财政、文化教育工作等方面条文成为一纸空文。上世

年代中期，赫鲁晓夫为纠正联盟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曾撤销了绝大部分联盟中央部和主管机关，一度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管理

限，但由于出现走向另一极端的问题，随后又实行了加强集中的措施。勃列日涅夫虽宣布实行新的经济改革，实行联盟中央部门管理和

各共和国积极主动性相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但实际做法是恢复了许多联盟中央部和主管机关，又加强了联盟中央政府对各共和国经济

化建设的集中领导，削弱了各共和国的经济自主权，从而基本上又回到了斯大林时期的联盟中央对各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实行高度集

领导体制。 

  俄罗斯人占据中央权力机关的主导地位，违反了民族平等原则。1922年苏联成立条约规定，联盟中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

由各加盟共和国代表组成，并从4个平等加盟共和国选出4名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年4月联共（布）十二大重申，在设立联盟中央机

时必须保证各加盟共和国在相互关系上和对联盟中央权力机关的关系上，权力和义务一律平等。可是同年6月，按斯大林在全苏民族工作

议上提出的选举原则，结果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由350名代表组成，其中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代表280名，占80%，其他3个共和国代表70名，占

20%。至于联盟中央政府各部委主要领导职务也大多由俄罗斯人担任。况且，从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有相当多的俄罗斯人被委派到

各少数民族地区担任党政重要领导职务，对非俄罗斯民族起到控制和监督作用。如果考虑到苏联是联邦制国家，由100多个民族组成，其中

少数民族人口一直占全苏联人口的一半左右，那么联盟中央党政领导机关的这种组成显然不合理，违背了各共和国和各民族平等的原则



  俄联邦共和国处于特殊地位，违反了各共和国平等的原则。苏联成立条约和苏联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可是，自

苏联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在各个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形式上均设立自己的党中央机关，而唯独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一直

没有自己的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俄罗斯联邦各边疆区和州地方党组织直属于苏共中央俄罗斯局领导，并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俄罗斯局主

席。同时，尽管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也设立国家权力代表机关，但政府管理机构很不健全，实际上由联盟中央政府代行俄罗斯联邦政府的

能。这表明，其他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实际上仅相当于俄联邦的边疆区和州一级地方党组织，其他加盟共和国中央政府仅相当于俄联邦的

区和州一级地方政府。由此可见，实际上长期以来苏联仍然是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统一集中制国家，俄罗斯民族处于特殊的地位，背离了民族

平等和联邦制原则。  

  联邦国家体制的变形，对民族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长期以来，苏联形式上是联邦制，实际上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这势必会对民族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在联盟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下，中央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统一集中领导，限制了各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政治、经济、社会

化等各方面的所有重要问题均直接由联盟中央决定，而各共和国必须一切听命于联盟中央，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样，各共和国就无权决

管理自己的事务，也无权决定联盟的重大问题，从而造成各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利益失衡，各共和国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多民族

逐步失去发展活力。例如，苏联是世界上领土最大、自然资源丰富、人口文化素质较高的国家，可是多年来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社会

生产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远远落后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不合理，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造成整个国民经济发

速度日益下降，消费品和食品供应紧张，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从而使苏联对各民族的凝聚力日益削

弱。 

  在联盟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下，联盟中央过分强调全苏统一的国家利益，轻视各共和国和民族地区的利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决策权


